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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操行成績之評定：

•學生操行成績之評定，以85分為基準分，
再加減缺曠課、獎懲分數，

•以100分為滿分，60分為及格，不滿60

分應勒令退學。



二、面授日線上請假規則：

線上請假僅限事假、病假、生理假及心

理調適假四種。相關操作說明請詳閱

附件-學生請假作業流程)

1.學生請假區分為事假、病假、公假、生理假、

喪假、婚假、分娩假、原住民族歲時祭儀假、專

案病假及心理調適假等十種。

2.請假請檢附相關證明文件，須於缺課之日起14天

內完成請假手續。

https://air.nutc.edu.tw/var/file/88/1088/img/1088/308632527.pdf


3.請同學切勿延遲請假，以免耽誤自身權

益，影響操行成績；學生缺曠課過多致

操行成績低於60分以下者，將依學則相

關規定予以退學，請同學務必特別注意
。



三、期中、期末考試請假規則：

考試假：

除因疾病或突發重大事故者，

得於考試後2天內補辦請假手續外，

其他請假均須事先申請並經核准，應檢附

相關證明文件，未依規定辦理者，不得參

加補考。



四、線上點名：

由各授課教授於教師管理系統進行線上點名

，點名紀錄將於每次課程結束起7日內同步上傳

於學生個人資料管理系統(e- portal )，同學應自

行至學生個人資料管理系統(e-portal) /缺曠查詢，

查詢個人缺曠紀錄。

https://sso.nutc.edu.tw/ePortal/


五、學費減免

相關操作說明請詳閱附件
(學生減免申請作業流程)

https://air.nutc.edu.tw/var/file/88/1088/img/1088/613288319.pdf


一、申請期限：

舊生-每學期結束前一個月受理申請(須進入e-
portal 線上申請後，列印申請表暨切結書+證明
文件。(逾期不受理) 

新生-入學當學期註冊繳費截止日前受理，填寫
申請表+證明文件。(逾期不受理) 

二、申請地點：空中學院綜合業務組(中正大樓3樓
3311辦公室)

https://sso.nutc.edu.tw/ePortal/


學費減免類別：

1. 請至空院官網/查詢專區/
空院學生就學費用減免專區查詢

2. 另提供各類就學費用減免相關
法規查詢

https://air.nutc.edu.tw/p/404-1088-114114.php
https://air.nutc.edu.tw/p/406-1088-120716,r654.php?Lang=zh-tw
https://air.nutc.edu.tw/p/406-1088-120716,r654.php?Lang=zh-tw






【特別注意事項】
1.具有多項減免身分者，僅能擇一辦理

(不能同時申請軍公教教育補助費、
農漁會獎學金、弱勢助學補助等。)

2. ⽗⺟係公職⼈員已領有⼦⼥教育補助
費者，不得重覆申請。



六、緩徵：
1.申請資格：

尚未服役之在學男生。【兵
役年齡在19歲（含）以上之
學生，得辦理緩徵】。

2.必備證件：
學生證及身分證正本、影本。



3.申請時間：
開學起一個月內至本組申請。

4.在學期間僅需辦理一次直到畢
業，但中途休退學即停止緩徵，
於預定畢業日期後，不得以延長
修業為由申請緩徵。



本報告未列事項，均由每次

面授通知時補充之，請全

體同學務必注意詳閱面授

通知。



學生請假作業流程

相關操作說明請至114學年度新生始業輔導專區查詢。

https://air.nutc.edu.tw/p/406-1088-117270,r654.php


學生申請學分費減免作業流程

相關操作說明請至114學年度新生始業輔導專區查詢。

https://air.nutc.edu.tw/p/406-1088-117270,r654.ph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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